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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第二條、第四
條、第九條修正總說明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為配合一百十四

年二月十八日修正發布「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之重大水路事故定

義調整，爰參考運安會「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重大飛航事故調

查作業處理規則」第五條「重大飛航事故或疑似重大飛航事故」之

通報範圍，修正「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第四條規定，納入原「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中「水路失事」

及「水路重大意外事件」之事故情況為通報範圍，以維持原事故調

查之事故樣態。 

另因應中央政府二級機關調整，一併修正本規則條文第四條第

一項及第九條部分機關名稱文字。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訂死亡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修正部分機關名稱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九條） 

三、 新增重大水路事故或疑似重大水路事故之情況。（修正條文第

四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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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第二條、第四
條、第九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重大水路事故：指依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重大運輸事故之

範圍所定重大水路事

故。 

二、船舶：指裝載人員或

貨物在水面或水中，具

動力之載具，包含客

船、貨船、漁船、特種

用途船、遊艇及小船，

但下列船舶不適用： 

（一）軍事建制之艦

艇。 

（二）總噸位未滿三百

且無乘客之船

舶。 

三、死亡：指人員於船舶

運作中，非因自然因

素、自身行為、他人入

侵、或因偷渡藏匿於非

乘客及船員乘坐區域所

致，當場死亡或受傷三

十日內死亡者。 

四、傷害：指人員於船舶

運作中，非因自然因

素、自身行為、他人入

侵、或因偷渡藏匿於非

乘客及船員乘坐區域致

受傷失能後，七天內無

法正常活動超過七十二

小時。 

五、實質損害：水路基礎

設施、船舶全損，或其

損害造成： 

（一）嚴重影響水路基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重大水路事故：指依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重大運輸事故之

範圍所定重大水路事

故。 

二、船舶：指裝載人員或

貨物在水面或水中，具

動力之載具，包含客

船、貨船、漁船、特種

用途船、遊艇及小船，

但下列船舶不適用： 

（一）軍事建制之艦

艇。 

（二）總噸位未滿三百

且無乘客之船

舶。 

三、死亡：指人員於船舶

運作中，非因自然因

素、自身行為、他人入

侵、或因偷渡藏匿於非

乘客及船員乘坐區域所

致，當時或三十日內死

亡者。 

四、傷害：指人員於船舶

運作中，非因自然因

素、自身行為、他人入

侵、或因偷渡藏匿於非

乘客及船員乘坐區域致

受傷失能後，七天內無

法正常活動超過七十二

小時。 

五、實質損害：水路基礎

設施、船舶全損，或其

損害造成： 

（一）嚴重影響水路基

運安會為統一飛航、水

路、鐵道與公路等調查模

組對於死亡之定義與敘述

方式，爰修正條文第一項

第三款死亡之定義為「指

人員於船舶運作中，非因

自然因素、自身行為、他

人入侵、或因偷渡藏匿於

非乘客及船員乘坐區域所

致，當場死亡或受傷三十

日內死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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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或船舶結

構完整性、性能

或操作特性者。 

（二）需經大修或更換

主要零組件者。 

六、失蹤：指國家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

稱運安會）認定之搜尋

終止時，人員或船舶殘

骸仍未發現者。 

七、實質利害關係國：指

涉及重大水路事故之船

舶登記國、沿岸國、環

境受重大影響國、死亡

或傷害人員國籍國、擁

有調查相關重要資訊

國，及其他有利害關係

之國家。 

八、授權代表：指重大水

路事故發生後，實質利

害關係國官方指派之個

人，有權率領該國一名

或數名顧問協助事故發

生國或其委託國家主導

之重大水路事故調查工

作者。 

九、值日官：指由運安會

調查人員輪替擔任，二

十四小時值勤，負責處

理水路事故通報作業之

人員。 

十、現場調查官：指運安

會知悉重大水路事故或

疑似重大水路事故後，

由運安會指定，負責指

揮先遣小組執行重大水

路事故現場認定及調查

相關作業之水路調查

官。其任務於主任調查

官任命後終止。 

十一、先遣小組：指由運

安會調查人員組成，執

行重大水路事故認定、

現場勘查及蒐集事故資

礎設施或船舶結

構完整性、性能

或操作特性者。 

（二）需經大修或更換

主要零組件者。 

六、失蹤：指國家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

稱運安會）認定之搜尋

終止時，人員或船舶殘

骸仍未發現者。 

七、實質利害關係國：指

涉及重大水路事故之船

舶登記國、沿岸國、環

境受重大影響國、死亡

或傷害人員國籍國、擁

有調查相關重要資訊

國，及其他有利害關係

之國家。 

八、授權代表：指重大水

路事故發生後，實質利

害關係國官方指派之個

人，有權率領該國一名

或數名顧問協助事故發

生國或其委託國家主導

之重大水路事故調查工

作者。 

九、值日官：指由運安會

調查人員輪替擔任，二

十四小時值勤，負責處

理水路事故通報作業之

人員。 

十、現場調查官：指運安

會知悉重大水路事故或

疑似重大水路事故後，

由運安會指定，負責指

揮先遣小組執行重大水

路事故現場認定及調查

相關作業之水路調查

官。其任務於主任調查

官任命後終止。 

十一、先遣小組：指由運

安會調查人員組成，執

行重大水路事故認定、

現場勘查及蒐集事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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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任務編組。 

十二、主任調查官：指重

大水路事故發生後，經

運安會依本法指定負責

調查作業之調查官。 

十三、專案調查小組：指

由主任調查官依本法成

立之調查任務編組，於

調查期間，受主任調查

官指揮，進行相關作

業。 

十四、調查指揮中心：指

為執行現場調查及專案

調查小組進行會議、任

務簡報等相關作業所設

置之指揮、管制、通訊

及後勤支援之場所。 

十五、航行資料紀錄器：

指記錄船舶系統、性

能、環境參數及駕駛臺

語音之裝置。 

 

訊之任務編組。 

十二、主任調查官：指重

大水路事故發生後，經

運安會依本法指定負責

調查作業之調查官。 

十三、專案調查小組：指

由主任調查官依本法成

立之調查任務編組，於

調查期間，受主任調查

官指揮，進行相關作

業。 

十四、調查指揮中心：指

為執行現場調查及專案

調查小組進行會議、任

務簡報等相關作業所設

置之指揮、管制、通訊

及後勤支援之場所。 

十五、航行資料紀錄器：

指記錄船舶系統、性

能、環境參數及駕駛臺

語音之裝置。 

 

第四條 本法第六條之重大

水路事故或疑似重大水路

事故發生後，船舶所有人

或其代理人、營運人、船

長或小船駕駛、事故地區

之地方政府、事故現場管

理機關、港口經營管理機

關（構）、航港局、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以下簡稱

海巡署）、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教育部及農業

部，應於本法第九條規定

期限內，儘速以電話將下

列重大水路事故或疑似重

大水路事故之情況，通報

運安會值日官，另填具重

大水路事故通報表，以電

傳方式傳至運安會。 

重大水路事故或疑似

重大水路事故之情況： 

一、人員死亡。 

二、船舶全損。 

第四條 本法第六條之重大

水路事故或疑似重大水路

事故發生後，船舶所有人

或其代理人、營運人、船

長或小船駕駛、事故地區

之地方政府、事故現場管

理機關、港口經營管理機

關（構）、航港局、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以下簡稱

海巡署）、科技部、教育

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應

於本法第九條規定期限

內，儘速以電話將重大水

路事故或疑似重大水路事

故之情況，通報運安會值

日官，另填具重大水路事

故通報表，以電傳方式傳

至運安會。 

 

 

一、依據114年2月18日 公

告修正之「重大運輸

事故之範圍」辦理。 

二、參考「民用航空器及

公務航空器重大飛航

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

則」第五條新增。 

三、修正草案涵蓋前版重

大運輸事故範圍之重

大水路事故之情況。

前版如下： 

重大水路事故：指水

路失事及水路重大意

外事件。 

（一）水路失事：指民

用船舶或公務船

舶於運作中發生

非故意行為之事

故，且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1、人員死亡。 

2、船舶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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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人以上之人員傷

害。 

四、人員失蹤。 

五、船舶棄船或失蹤。 

六、與船舶安全操作直接

相關之船員，無法履行

其職責而對人員、財產

或環境安全構成威脅。 

七、船舶裝備故障，對人

員、財產或環境安全構

成威脅。 

八、須採取緊急措施，以

避免重大水路事故。 

九、船舶發生沉沒、傾

覆、浸水、擱淺、碰

撞、觸碰、失火、爆

炸。 

十、船舶之貨物落海、移

動或液化影響適航性。 

十一、船上意外釋放危險

或輻射物質達國際海運

危險品章程之通報標

準。 

十二、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或船上殘油外洩達一百

公噸以上。 

十三、船舶或水路基礎設

施實質損害，或有充分

理由認為該船舶或水路

基礎設施遭受實質損

害。 

 

3、對環境有重大影

響，且經運安會認

定有調查之必要。 

（二）水路重大意外事

件：指民用船舶

或公務船舶於運

作中發生下列情

形，有造成水路

失事之虞，且經

運安會認定有調

查之必要者： 

1、十人以上之人員傷

害。 

2、人員失蹤。 

3、船舶棄船或失蹤。 

4、與船舶安全操作直

接相關之船員，無

法履行其職責而對

人員、財產或環境

安全構成威脅。 

5、船舶裝備故障，對

人員、財產或環境

安全構成威脅。 

6、須採取緊急措施，

以避免重大水路事

故。 

7、船舶發生沉沒、傾

覆、浸水、擱淺、

碰撞、失火、爆

炸。 

8、船舶之貨物落海、

移動或液化影響適

航性。 

9、船上意外釋放危險

或輻射物質達國際

海運危險品章程之

通報標準。 

10、 水路事故致船上

殘油外洩達一百公

噸以上七百公噸以

下。 

11、 船舶或水路基礎

設施實質損害，或

有充分理由認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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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或水路基礎設

施遭受實質損害。 

四、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

係指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簡稱 

IMDG Code。 

五、因應中央政府部分機

關調整。 

第九條 重大水路事故發生

後，船舶所有人、營運

人、事故地區之地方政

府、事故現場管理機關、

港 口 經 營 管 理 機 關

（構）、航港局、海巡

署、內政部、國防部、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

育部及農業部，除協助專

案調查小組指定之調查及

處理作業，並應依其職權

協助下列事項： 

一、蒐集人員死亡、受傷

情況。 

二、蒐集船舶損害狀

況。 

三、蒐集重大水路事故

現場情況。 

四、對船員實施酒精及

藥物測試。 

五、航行資料紀錄器與

其他船舶紀錄裝置

之位置協尋。 

六、船員及現場證人之

聯絡資料並記錄其

陳述內容。 

七、運送及空偵。 

八、其他有助於調查之

相關資料。 

第九條 重大水路事故發生

後，船舶所有人、營運

人、事故地區之地方政

府、事故現場管理機關、

港 口 經 營 管 理 機 關

（構）、航港局、海巡

署、內政部、國防部、科

技部、教育部及農委會，

除協助專案調查小組指定

之調查及處理作業，並應

依其職權協助下列事項： 

一、蒐集人員死亡、受傷

情況。 

二、蒐集船舶損害狀

況。 

三、蒐集重大水路事故

現場情況。 

四、對船員實施酒精及

藥物測試。 

五、航行資料紀錄器與

其他船舶紀錄裝置

之位置協尋。 

六、船員及現場證人之

聯絡資料並記錄其

陳述內容。 

七、運送及空偵。 

八、其他有助於調查之

相關資料。 

因應中央政府部分機關調

整。 

 


